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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相关申请材料模板参考

一、申请人必须提供的材料参考

1.登记注册证明（如执业许可证、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证书、

工商营业执照、境外非政府组织代表机构登记证书等）。需要上

传完整执业许可证，提供律所的登记事项、变更登记事项等材料；

换领新证的，此前和最新的执业许可证均需要上传。详见图 1参

考。

2.申请人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有效身份证件。上传的有效身

份证件材料需要与登记注册证明上最新的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

姓名一致。详见图 2参考。

3.2024年税务关系证明（完税证明或申报缴税明细）。需要

提供完整税务关系证明材料。如果法律服务机构在 2024年设立，

需要提供设立月至 2024年 12月的证明材料；如果在 2024年之

前设立，则需要提供 2024年全年的证明材料。详见图 3参考。

4.办公场所产权证明或者 2024 年租赁合同（含租赁物业产

权证明）或者入驻协议、2024年租金发票（或租金转账凭证）。

（1）需要提供办公场所产权证明或租赁合同（或协议）的

租赁物业产权证明，详见图 4参考；需要提供前后对应的合同、

发票或转账凭证；

（2）根据《扶持办法》，只对租金进行补贴（不含物业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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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费、车位费和服务费等），需要标注租金金额（如申请租金补

贴）。

5.2024年生产经营决策、财务决策、人事决策的会议纪要等。

会议纪要可以提供 2024年每月或者每季度的纪要，生产经营决

策、财务决策、人事决策这三类纪要至少各提供一份。需要提供

法律服务机构设立日期之后的会议纪要。

6.2024年从业人员名单、劳动合同或聘用协议、有关社保缴

纳证明材料。

（1）需要提供从业人员计算表（参照附件 7 关于横琴粤澳

深度合作区符合条件的产业企业实质性运营有关问题的公告 第

9页 五、从业人员数量如何计算），详见图 5参考；

（2）对应上述从业人员表的人员数量，提供相应人员数量

的从业人员名单总表（包括行政人员，有名称、职务、社保缴纳

时长等部分，需要在合作区签订合同、缴纳社保，港澳人员和退

休返聘人员有缴纳个税可以计算在内），详见图 6参考；

（3）需要提供相应人员数量的社保缴纳证明材料（尽量提

供员工个人所得税缴纳证明、员工个人人社局查询打印社保等），

详见图 7参考；

（4）对应人员名单提供的劳动合同、社保缴纳证明，请各

法律服务机构对应编号处理，便于查阅。

7.2024年账务资料（年度财务报表）、银行开户资料、已开

立银行结算账户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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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已开立银行结算账户清单为银行统一模板开具，需要

法律服务机构与银行进行沟通，详见图 8参考；

（2）基本存款账户、从业人员工资薪金发放账户、主营业

务结算的银行账户需要开立在合作区。

8.2024年财产情况说明（享有所有权或使用权的财产在合作

区实际使用等说明，比如办公设施、车辆、物业等情况）。财产

情况说明指该机构在合作区享有所有权或使用权的财产说明，相

关财产包括房产物业、经营设施设备等，比如办公家具、电器、

电脑、打印机、投影仪、通讯设备、车辆等，详见图 9参考。

9.《2025年申请表》《2025年申请承诺书》。

（1）申请表上填写的主营业务收入、纳税总额等数额要与

法律服务机构的年度财务报表中的数额一致；

（2）需要提供申请表上拟申请扶持条款的详细说明、计算

过程，注意核查材料的完整性、一致性、准确性。

二、其他相关材料参考

1.“全国优秀律师事务所”证明，需要有受颁发律所和颁发

机构双方名称，提供相应证书、公布文件或网络截图，详见图

10参考；

2.主营业务收入证明，即年度财务报表审计报告，需要上传

完整的审计报告，内容包括签字注册会计师的执业证书，详见图

11-12参考。

三、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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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登记注册证明示例

图 2 身份证明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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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税务关系证明示例

图 4 产权证明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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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从业人员计算表示例

图 6 从业人员名单总表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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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社保缴纳证明示例

图 8 已开立银行结算账户清单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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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财产情况说明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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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 全国优秀律师事务所证明示例

图 11 年度财务报表审计报告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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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 注册会计师执业证书示例

备注：根据此前扶持资金申请经验，上述内容为各法律服务

机构通常咨询较多问题的模板样式，供各机构参考，有些不易引

起疑问的材料在此不一一列出。


